
聯 合 

安 全 锂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六 號 

第一百十九次會議 

一丸四七年三月十七曰 

紐 約 成 功 湖 



F! 錄 

第一百十九次會議 

頁 

九卜六 .臨時 ; i事日程 二五一 

九十七.通#1議事n稃（文件S/301) 二-n̶ 

九十八.繼瀆討論H於 f j î î日本受娄統治島'3之,;〔-资協定草象 二-E— 

文 件 

下列&項與第一sf卜九次i",,fï有關之文件載》:-： 

附件 

第二年補編第八號 

美 f i j堅ê "衆阈R表一九四七年二) ‧J十七日&祕—咨畏函，M m mm n本受委統 

治島《之託管協定草案（文件S/281) 卜七 

第二年補編第九號 

祕書長脇於參加安全理事會-纟; j論前日本受委統治島«託管協^草棻之諸代表 
之報,（文件S /303 ) 十八 

祕書長關於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前日本受委統治 là «JàÉ管協定草桊之紐西蘭 

代表之報^ (文件S / 303 /Add . l ) 十九 

祕書長關於參加安全理事會―射論前日本受委統治島％；4託管協定草棻之加拿大 

代表之報吿（文件S/303/Add.2 ) 二十 

祕書長關於參加安全理事會M論前日本受委統治島«託管 f ô定草燊之印度代 

表之報吿（文件S/303/Add.3 ) 二十一 



聯 合 國 

安 全 锂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年 第二十六號 

第一百十丸次會議 

—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 0 . A R A N H A (巴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 

時 . 巴西 . 中國 . 哥 î î ^比亞 .法蘭西 .波蘭 . 

敍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 

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九十六.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S / 3 0 1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二.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 

日致祕書長函，附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峨 

之託管協定草案（文件S/ 2 8 l ) i。 

九十七.通過議事曰程 

(議事日程通過） 

九十A.饞績討論關於前日本受委 

統 治 島 瞵 之 託 管 協 定 草 案 

主席：吾人在上次會譏時2收到澳大利 

S代表圑及英聯王國代表圑之修正案。當時 

本席決定：在吾人決定邀請之各國代表尙未 

參加吾人之討論前，對於任何修正案俱應從 

緩審議。 

然在紫諸修正案作進一步審査後，本席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八 

號附件十七。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五 

號。 

認爲澳大利亞代表所提修正案涉及安全理事 

會關於戰赂防區託管事項之基本職權問題。 

本席認爲吾人必須在邀請非安全理事會理事 

國之諸國家來此參加討論以前，先將此問題 

硏究明白。與此問題惟一有關係者自爲安全 

理事會。本席但欲就安全理事會基本職權規 

定一3«i>i對理事會貢獻愚見，但斷不欲加以裁 

決。此事關係重大，當由理事會自行決定之。 

鑒於憲章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授權安全理 

事會辦理關於戰略防區託管事項之規定，本 

席認爲：如謂理事會對此類事項之決定應以 

某一其他國際圑體(不論其有無聯繫）加以接 

受爲條件,對於此種觀念，吾人礙難接受。愚 

見以爲：一旦吾人將某項SE管協定加以批准， 

則就聯合國而言，此當屬最後之決定；除安 

全理事會另有決譏外，不得取涫之。吾人應 

悝念憲章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吾人處理此類 

事項時，卽係代表全體會員國；而安全理事 

會爲處理此類問題之惟一最萵機關。 

另一方面，本席以爲：吾人如對一本非 

由聯合國主持之會議頒發任何一種訓令，亦 

殊不宜。但如太平洋和平會議認爲對,安全理 

事會之決議有加以注意並加以認可之必耍 

時，該會讒自可爲之。當該會議集會時，參 

與其會之任何代表圜自可隨意將此事提出。 

此係與安全理事會本身無關之問題。本席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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苒聲明：本席決無窻對此點作任何裁決，以 

上所，不過一種;t見之表示而已。 

茲在邀請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來此參加 

吾人討論以前，擬,理事會就澳大利亞修正 

案對理事會基本職權之閟係，發表; t見。 

M r . H A S L U C K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代表 

圑知悉安全理事會目前處理之問題乃一關係 

某本職權之問題，卽本代表圑所提交理事會 

之關於 'âî管協定草棻第十七條之修正案是否 

獲採鈉？ 1吾人假定現在之討論僅限於有關安 

全理事會基本職權之問題。 

當上次會議結束之際，有人某於根本法 

上之理由，就吾人之修正案提出若干異議，此 

實令吾人詫異，因吾人難以揣S此項異議究 

W何而起。主席適纔之言論，曁^人在兩次 

會議中之會談，俱巳說明此種異議之性質。 

吾人以爲此種異議之發生實以,獎解澳大利亞 

修正案之目的及文字所致，因此，本人或應再 

就澳大利亞修」王案之用忘爲何，及其通過後 

之影*P爲何，加以闞明。本人希望在解释此 

事以後，此類關於某本職權之異 >遴可以'?R除。 

本人揣度此項異非由於案文或其某種 

詞句而起，而係對力'I修正案之:6'義或臆測之 

S義，另有見解所致。在上次會遘時，本人 

此提草案屮之若干語句一尤其"^經接受" 

—iîS——颇屬含糊，可能使各代表有不同之 
了解，此或卽誤解之所由生也。 

本人相信：諸苕在討論是否接受澳大利 

亞修正案以前，當望澳大利亞代表圑儘量閘 

明其修正案之文句，並將其目的à釋淸楚。 

在以前數次會識中，澳大利亞代表a已 

一再說明：吾人竭誠贊同將前日本受委統治 

島交美國管理之提案，並贊同在 é £管協 

定發 i î£效力以前，仍由美: i繼續執行事實上 

之管理。吾人亦完全承認憲章授予安全理事 

會批准管協定之權，以及戰略防區 I化管協 

定惟有安全理事會始可批准之規定。本人認 

爲：在此點上，澳大利亞代表M與任何其他 

代表圑之間並無不同之:1:見。 

澳大利亞代表圑提出第十七條之草棻， 

其所欲確立之惟一原則卽：關於任何決定，其 

爲街日和約之一部分者，對日作戰之諸交 

1 *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五 
號第二四八頁。 

戰國家俱有參加討論之權。吾人謂日本代管 

諸島之處s事宜卽街日和約之一部分工作。 

關於處Ê諸島一事，吾人不能預斷將來 

吾人在安全理事會席上所表示之;g見與最後 

和平會議席上所表示之窓見有若何之差異。 

以本代表圑而論，吾人可以保證日後提交和 

平會議之提案與今日吾人所提者相同。理事 

會旣已邀I f若干有關係國家參加此項討論， 

則相平會遘及安全理事會之；a見一致，更屬 

有望。 

澳大利亞修正案中決未建議相平會議當 

有權擬定或修改I^Ê管協定之霣際條^。關於 

此項協定之議訂及使其镀得批准之辧法，憲 

章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三條均有規定，此點 

甚爲明白，本代表H不欲亦不能提議任何逯 

反憲章之行動。吾人認爲;m平會議屮關於此 

一特定事件之主耍問題乃如何處^諸岛，而 

非如何规定管協定之條-款也。 

關於處置問題，吾人在修正棻中嘗已g' 

之，本協定簽訂國各方了解日本s簽訂和約 

之日起，將其在該領土之一切或有之統治權 

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至於日本是否有任何 

櫂利，姑置不論一苒者，本協定簽訂阈谷方 

了解："該颌土應正式完全脫離日本之任何 

形式統治。"在修正案屮，吾人列入此句，明 

示此係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間之一種了解。 

吾人實不明瞭爲何所用之詞句竞爲人視爲對 

和平會議之訓示。吾人決未思及安全理事會 

應銜和平會議有所訓示，但深覺諸理事國間 

所逑成之了解可以照此付諸紀錄。苒者，吾 

人深信：日後出席和平會議之各理事國代表 

如願接收此種了解，吾人可信3t將依此了解 

而行事。但吾人须中，者，郎吾人修正粱所 

言之了解乃爲安全理事會理事國間之了解， 

而各理事圃'2卩根據此了解以決定其所批准之 

協定之效日期。 

就本人巳發表之言論，足見所用經 

接受"一語一如吾人在首次修正草棻中所應 

用者，澳大利亞代表11並無；s謂太平洋;平 

會議能更改託管協定草案之條；欤。亦無: 1:謂 

太平洋和平會譏能替代安全理事會行使核准 

協定之職權。和平會,所能爲者乃完成一和 

平會,1份內應爲之事件,此IB顯而易見者也。 

吾人爲避免liïii解並爲將來之討論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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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某礎，以決定是否接受此修正案起見， 

經箭示本國政府；茲擬將修正棻中第一句略 

加修改。原文謂：本協定"須經接受"。茲爲 

求意義更見明晰起見，擬將其改爲； 

"本協定將於對日作戰勝利各聯盟國 

與日本所訂之臨時或最後和約開始約束 

日本之日起發生效力 。 " 

此爲吾人修正案自始迄今所具之惟一目 

的。吾人爲求辯論修正案可否接受時，勿因某 

條款仍有爭執而致議論浪淆起見，擬准將 

本代表圑之第十七條草案分發各位，並以 

該草案作爲吾人將來討論接收修正案與否之 

某礎。 

以上述芘礎爲出發點，並以第十七條新 

草案爲^人討論之對象，本人願就巳引起之 

理事會^本職權問題，略作申述。 

截至目 :1，巳引起之異議0有兩點。第 

― ,安全理事會 f f i f t管協定之批准乃最後之 

決定，該項決定惟有安全理事會始能取消， 

而安全理事會此種管轄權不能與任何其他國 

際HI體分享。吾人對於此種意見並無爭議，但 

吾人必 ^ 明人之修正案 t i於上述 ; a見決 

無背之處。隳於本人適纔就荅人修正案之 

用 : 1 :所作之解稃，深信此種異,必可涫m ， 

m吾人所提之修正案旣無關於協.定條款之譏 

訂問題，而且與安全理事會批准諸條;欤事亦 

無關係也。 

本人認爲；吾人對於憲章有關設立S£管 

區域之兩種辦法；在心目屮有明加判別之必 

要。第一，關於if£管協定條款之如何議定， 

憲章第七十九條列有规定；第二，關於戰赂 

防區，依照第七十九條規定而讒訂之此種條 

款應由安全理事會按照第八十三條規定 i â ' 

准之。實際.1 "之，此二種程序乃係兩種獨 

之程序。吾人認爲憲章並不禁JÎ:於!^E管協定 

條;欤內規定此項協定應俟安全理事會核准後 

若干日開始生效。 

事實上，如諸f化表査閲當前之協定草案， 

卽可見美;！代表之提案卽有如上之規定。美 

圃代表提出之 ,案第十六條云： "本協定 

應 . . 生 效 " ， 然 其 生 效 日 期 非 始 於 安 

全理事會核准之日，而爲於"美國政府經過 

必耍之憲法程序，加以批隹之時"開生效。 

此3卩謂本協定將來之生效日期將由安全理事 

會以外之機關決定之；以此案而論，本人認 

爲此機,乃美國之參議院也。 

倘第十六條爲一適當之規定應列入託管 

協定，——本代表圑亦同忘此點一則吾人 

主張吾人所提出之第十七條亦同樣爲一適當 

之规定。吾人所提之第十七條僅謂本託管協 

定將來生效日期應視和平會議之進行情形而 

定耳。據吾人觀之，吾人第十七條中之建議與 

現有草案第十六條中之建議性質完全相同。 

茲論第二點異譏。吾人所提之修正棻在 

事實上並無規定另一會•!應作何事之意。吾 

人認爲修正棻中對和平會議決無任何〗；!示； 

吾人修正案僅欲記錄本理事會中各理事國問 

之了解，而此種了解卽彼等現時協定之基礎 

也。 

t l^於^人之修正案，可能尙有其他認爲 

反憲章之異議提出。惟就目前觀之，及就吾 

人爲此項修正棻之用忘所作解釋而言，所謂 

涉a理事會某本職權之異議實不成立。此種 

m議實由於對吾人修正案作某種解釋而生， 

但吾人之修正案向無而且亦'决無此意也。 

簡括言之，吾人認爲大利亞修正案實 

無妨於理事會之某本職權。該修正案決無意 

於，而事實上亦決未，破壤及削減安全理事 

會之職權。該修正棻並未建識謂對於安全理 

事會核准之協定條款，除經理事會核准及依 

其所定程序外,得f 任何修改。該修正案 i l建 

讒將協定之生效日期暫予展延，其目的在求 

確認協定之核准與和平會譏對日本代管島噸 

所定處置辦法二者間之關係，澳大利亞修正 

桊決未企,藉；il;文句或â"義，fs=示該和會應 

如何進行。簡言之，吾人認爲所提修正案之 

性質與現有草荬第十六條之性質完全相同。 

吾人假定：在此次辯論之後一階段對於 

吾人修正案之討論當不僅限於其是否反憲 

章一點，屆時吾人願陳說贊成通過第十七條 

之特別理由及論據。但目前吾人僅願就理事 

會 i£本職權一問題，加以中論。 

主席：本席認爲澳大利.亞修正案經其代 

表提出修改，對理事會基本職權规定一點巳 

無疑問；深信無人反紫接受澳大利亞所更正 

之修正案。澳大利亞代表對於解決此事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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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精神殊令本席感激。如理事會同意，吾人 

現可就當前問題進行一般之討論。 

M r . A U S T I N (美國）：主席，據本人對目 

前情勢之了解，閣下巳對本人所擬討論之一 

項問題有所裁定；惟本人此刻陳述意見，'决 

無對閣下裁定有不敬之意。本人欲述之意見 

與美國對此修正案之態度關係至大，故希望 

將此意見載入紀錄。 

主席准本人對此問題加以討論否？ 

主席：本席並無異議。本席並未對此有 

所裁定，惟僅陳愚見，供理事會考慮耳。 

M r . A U S T I N (美圃）：本人願據三If觀點， 

就此修正案作法律方面之審査。第一，乃聯 

合國之觀點：此修正案對於聯ê "國之威權及 

有效權力影«Mm何？第二,本人願審察此修正 

棻與其處理所謂日本權力及 f . j日戰勝國之主 

權及有效權力之企圖間之關係。第三，本人 

願從法律意義上說明美國對此提棻之態度， 

因此項建譏不啻將來任何協定發生效力之先 

決條件也 。 

主席：—請容本席插，。本席以爲現在最 

好邀請其他有關國家前來參加吾人之討論。 

本席現 S #加拿大 .印度 .荷蘭 .紐西蘭 

菲律资共和國諸圃代表就本理事會席，並參 

加吾人之討論。1 

(加傘大 .印度 .荷蘭 .紐西蘭及菲律,賓 

共和國代表就理事會議事席） 

主席：本席謹代表本理事會向甫就席之 

諸位代表表示歡迎。 

本席阻擾美國代表，特此道歉，兹請繼 

績 發 , 。 

M r . A U S T I N (美國）：敬謝主席。 

美國政府歡迎前來參加之各國代表。 

管事項關係甚重，不論協定內容爲何，得由 

所有有關國家直接â加審璣，美國對此無任 

欣慰。 

首先，本人願從聯合國之觀點，審識澳 

大利亞之提案。此項提案對聯合國之威權影 

•如何？吾人先觀其字句。第一句謂："本協 

定將於對日作戰勝利各聯盟國與日本所訂之 

1逯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九 
號附件十八 .十九 .二十及二十一。 

臨時或最後和約開始約束日本之日起發生效 

力....。"其；t是否謂：倘遇所歸結之條約對 

日本無約束力時，則本協定將不發生效力？ 

其意是否亦謂：倘無相約，則本協定亦將不 

發生效力？此句是否謂：倘對日和約之歸結 

需時粼年，則本協定亦將同樣擱置？憲章是 

否規定得將協定中如生效日期之重要部份交 

由從事他種工作其m團體取決？ 

第 二 句 謂 ： 本 協 定 簽 訂 圃 各 方 了 

解：日本自簽訂和約之日起，將其在該 'ffî土 

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該钡土 

正式完全脫離日本統治。"吾人可想像各戰滕 

國或可能另有懷抱，而認爲不應耍求日本將 

其在 "該«土 ! ^之一切統治極及行政權 "悉 

行交出，該 «十.不應"正式完全脫離日本統 

治。"此非不可思之事；倘事實竟然如此，則 

此語明示本協定實禁止或有;s:禁止戰勝國之 

行動。 jTc實有悖憲章精祌及文字。憲章第一 

百^七條稱： 

"本憲章並不取、;S或禁止負行動責任 

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 

何簽字國之敵>1因該次戰TÎ而採取或受櫂 

執行之行動。" 

此修正棻處處直接逄反憲章。依照修正 

棻第一句之規定，吾人將剝奪聯合阈之眞正 

職權。聯合阈對於‧ ̂ 管具有惟一獨特之：&高 

威權，其他機關無此權能。 

再者，憲章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稱： 

"聯合阈關於戰略防 :1之各項職務，包 

括此項 ïH î管協定欤之核准，及其更改或 

修正，應由安全理事會行便之。" 

菩人對於澳大利亞所提修正粜中之首句 

卽負有責任。吾人負有祌聖信liî，維護聯合 

阈之管轄權。吾人乃安全理事會，吾人首耍 

責任g卩在防護及保全聯合國之威權及效力。 

當其遭受破壤時，惟一能爲之防護者乃吾荣 

也。择衞.維護及保待聯合國之管轄權乃本 

理事會最误K責任之一。 

此外，澳大利亞修正案之第二句设對聯 

合國之威權作一過大之假定。依照憲章，聯 

合國並無訂定相平款之權。關於對日戰勝 

國與日本間订立和約事宜，聯合國並未受有 

任何委！^。吾人如何能作此荒謬之假定，便 

安全理事會逑成一決議，謂"本協定簽訂圃彼 



此了解. . . .； "此自然爲吾人所了解，此項 

了解乃吾人通過本修正桊所生之結果；換言 

之，卽吾等安全理事會擅權宣稱將來任何國 

家如與日本締訂此項條約，應載有某種條款。 

吾人宣稱：依此項條約，"日本應將其在該惯 

土内之一切統治櫂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該領 

土應正式完全脫離日本統治。"吾人是否有權 

爲此？ 

吾人甚喜第十六條亦被援引。第十六條 

爲兩當事國間所締結協定之一部，當事國之 

一造爲擔任管理當局之美國，另一造爲聯合 

阑。以當事一造而言，爲何該協定不應遵行 

該國憲法上所必需之有效程序，以求該協定 

生效？當前之提案爲：本協定生效之日期應 

由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獲得此割讓領土之 

聯盟國及,，聯盟阈加以'决定。依照修正案，決 

定該項日之權乃操在上述國家及日作戰 

獲勝各國家手中——此處所引入之無關國家 

與寘際問題旣無干述，又無關係。 

管理當局與聯合國所作之規定爲協定應 

於一國遒行憲法稃序便3$生效後開é生效。 

該項修正棻刖主張協定祗能於若干目未確 

定之國家於未確定之某日逹成一未確定之協 

定時開始生效。上述兩規定之間豈無意義 

上之差異？此二 ®規定果有相同相頹之點乎？ 

吾人敢言並無頹似之處。 

吾人自聯â"國觀點視之，修正案之第一 

部份欲將聯國之權力給與其他機關；同段 

之第二部讶以聯合國未有之權力授與聯合 

國：凡此皆違反憲章也。 

此刻容吾人就日本在此事項中之地位略 

事審M。吾人在此可一論歷史上之事實，其 

屮若干爲過去之正確ai實，若干則發生未久 

猶在耳目。第一，日本因違反代管義務，巳 

在事實上正式喪失其對此等島峻之一a:代管 

權利。化爲波蘭修正案之主旨，並已經美國接 

受；現在成爲提St安全理事會審議之協定之 

一部。第二，因戰時美國之佔《,日本之代 

管權巳被剝#。第三，依投降書之規定，曰 

本喪失代管梂。本人在提出此協定供諸位審 

議時，已:，各節，兹不擬糜時間，更事赘 

複。但所以澄及 jTi:者，乃求便紀錄明白耳1。 

I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號 

及補編第八號附件十七。 

吾人在提出協定草粜供諸位審議之際， 

所以引述以上及其他歷史陳蹟者，乃藉以宣 

吿當前修正案所論之日本在諸島嶁上之任何 

權利巳不復存在。諸君是否已經察及本修正 

棻中未有隻字言及所有權？事實上，修正案 

謂："日本應將其在該Si 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 

行政權悉行交出，該領土完全正式脫離日本 

統治。 " 

自然，倘吾人論及所有權，則此項耍汆 

不a過於Si小，不 i l加以審議。確切言之，諸 

君當必於委任統治滿期以後，將尙未分配之 

五分之一之殘餘利益加以瓜分。倘本修正案 

所謂之任一有關國家將分取其利翁，則其所 

得幾何？此項權利乃因一無時間限制之委任 

統治而生。諸君能以美金一元估量其惯硫乎？ 

再者，日本之五分之一之利签當必由此次戰 

爭中所有日作戰勝利默國共同瓜分；故此 

可能僅爲殘餘五分之一屮之六分之一或十分 

之一而已。徜,君言及所有權，各國所可望 

分得者，實已微不足迸矣。 

茲在安全理事會中力言日本有若干代管 

權尙未被正式剁耷云云之所有圃家亦曾簽署 

日本投降書；參加此舉者，係便日本正式放 

棄其^^島嶙听有權利之當事國。參加簽署 

日本投降書之諸國（本人有該投降書之照片 

—帧）現在此方面提出任何要求，豈非奇事 

乎？試觀"日本應將其在現有iîî土內之一切統 

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 . . . .語，可知此種 

耍求是否荒謬背理。 

投降書謂： 

"吾# 二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曁日本帝 

國大本營之命，茲代表接受一九四五年 

七月二十六日美國.中國及大不列颠三 

圃元首所宣佈及隨後經蘇維埃祉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參加之波茨坦宣，所列舉之 

條件，此四國以下簡稱聯盟國。" 

本人知荷蘭代表 C • E . L • H e l f r i c h海軍 

上將.紐西蘭代表L e o n a r d M . I s i t t g軍少將 . 

澳大利亜代表S i r T h o m a s B l a rney俱各簽署。 

其他參加對日作戰之國家亦均在此項投降書 

上簽字。倘有任何國家被遺漏者，朗聯盟國 

最 i S i統帥Doug l a s M a c A r t h u r將軍巳代表對 

日作戰之聯â>國家簽署。 



日本投降之請求係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 

曰提出。投降書之日期則爲一九四五年九月 

二日。但吾人自日本投降求屮得悉： 

"日本政府願意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 

二十六日美國.中國及大不列顚國三國元 

首所宣佈及隨後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化和國 

聯邦參加之波茨坦聯合宣言屮之諸項條 

件，但具有一項了解，卽上述宣言屮'决不 

包含任何耍求，損及日本天皇爲最卨—統治 

者之特權。" 

—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R在波^坦發表 

之曰本投降條件第八節規定： 

"開羅宣言屮之條款應予實踐，日本主 

權應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 .四國諸島， 

及經吾人決定之其'也小島。" 

茲請參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T披露 

之開硬凝明原文，其中有S ï ï : 

" . . . .三大聯盟國從事此次戰节，在求 

遏制並懲罰日本之侵略。彼等旣不求自惠， 

亦無意於ff i士柘張。彼等之意旨在將闩本 

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揋取 

或強佔之太平洋島嶙盡行鸾除，日本應將 

自、屮國竊據之所有束四省.台灣及膨湖羣 

島各她歸還屮華民,國。日本亦應自其他因 

暴力及貪婪而镂得之領土內返出. . . . " 

吾人現於安全理事會有一 ‧ ̂ 管協定之修 

正案，依照該案，本理事會應求日本"交出其 

現有領士內之一tJJ統治權及行政權，而該颌 

土應正式脫餽日本統治。" 

倘^人竟通過該決議，並擅自訓化戰勝 

國應於和約中作若何之規定，則魔於已經簽 

訂之投降條件，試思該項決議當發生何種影 

響？ 

此外尙有一 .點，請諸君注忘。美國 

倘接受此種管任務，則必當依照,其憲法稃 

序辦理，不能另採其ÎÈ任何途徑。美國似爲惟 

̶願對此偉大委託負起責任及費用之國家， 

其所以如此，乃爲世界和平與安全設想，而 

'决非計及商業上之利益。諸君俱知此諸島《 

在商業世界屮之她位，諸君亦知從商業上看 

眼，諸岛嶼乃係一 f l fâ務而非資產。伹, ï i^國 

會參衆兩院聯 '决授權總統簽署此協定， 

或運用參議院之條約權以出席參譏員三分二 

之投票接受安全理事會所核准之協定外，美 

國不能作任何行動。 

諸君皆曾處理相類之情形。倘有人以一 

協定草案提交立法機關，而該協定非俟對日 

相約〗義定並發生拘>^效力時不能生效，則該 

立法機關——尤其一大立法機關——m此 

將如何辦理。本人深信i、薪君外，別無其他 

專家圑體對此事更能表示:t見也。各貴國立 

法機關對於此種不完備之協定，在其所â"最 

s耍囚素（卽生效日期）3^'由若干國家（在此 

荬屮，則爲九國)隨後裁奪之情形下，將採何 

種行動？ 

吾人必需從實際上着眼。若要求美國根 

據一湩"應待對日作戰勝利各聯盟國與日本 

所訂臨時或最移和約開始拘束日本以後始能 

生效"之協定，擔承託管责任，諸君設身處 

地是否認爲理？菩人是否認眞討論，抑徒 

爲辩論而諍諍其詞？ iif注忘此事之實在情形。 

設贵國處於美國之環與地位，此提案閣 

下將採何11立場。 

M r . E L K H o u R i (敍利亞）：主席，敍利亞 

代表圑對於閣下所作之第一聲明表示贊同， 

但，3於第二聲明，謂澳大利亞代表la修正案 

經作字句修改，可予接受一節，本人歉難同 

意。該修正案雖經澳大利亞代表囿提出修.正 

或更改，本人對於前後兩提案並不覺有s大 

之區別。 

依照其第二提粜，本協定之生效Si待，IJ 

會舉行及和約豨訂後，視日本是否加以接受 

而定。彼並未確3日本應當接受此條款，但 

謂應耍求日本加以接受。此項耍求之葸在強 

迫日本接受該條約。 

第一，安全理事會2>開宣稱；此等條件 

條款應強迫日本接受，或應耍求日本加以遵 

守，似極不相宜。此將不免i£反和約之意義， 

緣和約應由豨約兩造在自由坦白之精祌下締 

訂也。 

吾人現有之協定係根據憲章第七十九條 

之規定而擬成之雙方協定。一造爲管理當局， 

卽美國；另一造爲安全理事會。澳大利亞代表 

s提案引入一第三者，而實非舔結現有協定 

之任何一方當事者，因此乃將本協定之執行 

二—E六 



及生效二事置於當事兩造之能力及權限範圍 

之外。 

吾人不能便吾人之協定受不在吾人櫂力 

範圍內或不由吾人支配之諸因素之影響。本 

人覺此提案與吾人開始討論時澳大利亞代表 

所作之第一次聲明相類。當時彼曾欲#:締結 

協定事提出法律,上之異議，謂日本因受國際 

聯合會之委任統治而有若干權利；彼亦以爲 

除非日本放棄或不主張'該項權利，或承認無 

此權益外，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無處理之全 

權。安全理事會其他若干代表亦作有同樣聲 

m,但表示如安全理事會認爲此時卽應接受 

本協定，則彼等亦願接受之。 

因此，就澳大利亞提案觀之，菩人尙不 

能肯定現時是否有豨結此託管協定之權。吾 

人似乎尙在努力爲日本保留足以稽延執行本 

協定之若干權利。 

據此情形，本人相信最好由^人就第一 

點通過一決議案，因鑒於美國臀明及其他 

各代表圑聲明屮所申述之理由，日本已不復 

具有統治權利。波蘭代表圑曾提出修正案， 

建議於序文中增添下句；"隳及日本違反上 

述13際聯合會委任統治書之规定，因而已喪 

失代管權。"倘吾人接受波蘭修正棻，則此 

問題當，解'决。如此吾人g卩可自信吾人所締 

結之協定爲最後決定，而不慮任何其他異譏 

及阻徺将改變或;Ë翻吾人之一切決議。吾人 

好決定下述一點：吾人是否卽時有權訂結 

̶f i後性及決定性之協定，抑或菩人並無此 

全權，而應滟此協定展至;f卩約賴結狻苒譏。 

伹此種不知何從之猶豫殊有損安全理事會與 

聯合國之尊,"。倘？^人草擬一協定，並接受 

之，則吾A斷不能便此協定懸於一不在吾人 

榷限內並且與此協定無關之因素上。 

本人提,; i先解決下列一點：吾人現在是 

否有栊籂結此託管協定，抑應有所^'待？若 

依澳大利亞之提議，此協定旣應於Si平會, i i 

狻生效，現在何必作此協定？倘此協定不能 

立刻生效，吾人願建議展緩至和平會議以後 

苒議。否則，倘吾人現在有權赖結此協定， 

则^人卽應爲之，並認爲日本 f t諸島《決無 

代管枧或任何統治權。 

M r . H A S L U C K (澳大利亞）：主席，如本人 

了解無誤，澳大利亜修正案巳被認爲由理事 

會接受，提交各代表就其價flâ作一般之討論。 

倘係如此，則本人願藉此機會，提出支助該 

修正棻之意見；本人在上次專論該案可加接 

受之時，汆曾論及之。 

首先，本人願 f t理事會不必討論無所爭 

論之事項，此種討論實無所獲。本人敢謂： 

關!?t諸急嶁由美國管理之提案，各方俱無任 

何意見上之差異。本人尙来聞及#〗此方面有 

任何異議提出；據本人所知，吾人對該點並 

無任何爭論，而且亦無人提議謂尙有其他國 

家耍求管理此諸島嶁。所有已經發言之各理 

事國——至於未發,雪者，自其絨默'il皮觀之， 

似已表示默é午——咸同意諸島嶙應由美國管 

理，並完全信任戰赂防區之諸島嶁如由美國 

加以明智之管理，^有助於世界斥I】平及安全 

之維持。 

本代表圑所能見及之惟一議郎如何達 

成吾人業已同意之目標。卽就該問題而論， 

本代表函認爲吾人之間仍有極多意見相同之 

處。該託管協定草案係遵照憲章第七十九條 

之規定擬成，蓋除遵照該條規定草擬外，吾 

人亦不得擬議及之；關於此點意見，吾人尙求 

聞有異議。吾人並且同意如此擬具之協定巳 

遵照第八十三條規定提交安全理事會核准， 

而安全理事會乃爲惟一有權核准該協定之機 

m-,對於此點，吾人亦未聞有異議。故吾人 

所疑盧者似爲是否能使處s諸島嶼之决定合 

法，或爲求若干-其他國家公平起見，此'决 

定之達成是否應與對日和約之締結分別爲 

之。 ' 

本人建議由吾人將該問題加以審査。吾 

人認爲該問題乃一混合性之問題，內中一部 

份法^方面問題，一部份爲本代表圑在提案 

中特別堅持之點郎爲求對太平洋戰爭中之所 

有交戰國家公平起見，凡因太平洋戰，引起 

之任何決定而與太平洋和約有關者，應由所 

有交戰國家共同參加決定之。 

本代表圑宣稱：諸島嶁因太平洋戰爭之 

結果，乃入於聯â"國之手。吾人承認美國在 

該戰爭中所擔承之卓越任務，對於美國在太 

平洋之努力，更無他國铰澳大利亞更爲欽仰。 

但吾人知悉太平洋戰，之勝利尙有他國家 

參加，分任艱巨，諸理事國當亦同情於此。 

二五七 



吾人所問者爲：除將處置諸島嶼一事作爲和 

約之一部分外，其他辦法是否合法；及爲求 

對全體交戰國公平起見，此等交戰a是否應 

參加最後之決定。 

就法律方面言，卽便安全理事會核准某 

地爲戰赂防區，並核准該區之託管協定條款， 

卽便É國事實上之管理權獲得承認，此問題 

依舊存在——在法律上，是否需耍將諸島噸 

正式脫離日本一事載入和約？再者，吾人卽 

根據同樣前提，同樣條件，使該島嶁之正式 

脫離日本作爲和約中之一部，豈非對各交戰 

匦戰時之努力加以承認之妙舉？ 

安全理事會是否宣怖此事結束，不再討 

論？香人覺得此爲澳大利.亞修正案所弓I起之 

惟一問题，此亦確爲澳大利亞修正案所擬提 

本出之惟一事項。吾人希s理事會能自行就 

該問題一方面考廬法律上之理由，一方面就 

代表囿特別視之交戰國之權猛加以考盧。 

諸島喷繼續由美國管理爲吾人s終之目標； 

因理事會已逮成一般協璣，而理事會以外亦 

無人提出異，，是故吾人不憚苒事聲，，任 

何人對此點俱無躊蹰不決之意。 

本代表圑認爲氇個問題已經美國代表加 

以^明，彼特別言及投降書，以表示日本業 

巳放榘諸島嶁之所有權利，並辯稱諸島噸之 

脫維日本已因簽定投降書而完成。關於此點， 

菩人以爲投降書並非一永久之文件，此僅 

在和約簽訂以前具有效力。投降*條款最後 

'當變成一相平條約。吾人似覺投降書所IS諸 

島«之移交問题亦必W5規定於和約屮，而正 

式脫離一事亦應以同一方式妥切爲之。 

有人懷疑菩人是否欲保障日本之權利。 

日本在此方面之所有權利巳由投降書加以解 

決日本現餘投降書所留與者外，別無其他權 

利。吾人對於此事別無意見。吾人所欲維讒 

者乃太平洋戰爭屮諸交戰國之權利，而非日 

本之權利。 

本人亦願藉此機會就美國代表所a之某 

—二點略加詳述。彼問：倘無和平條約，或 

日本對於有約束H之和平條約不加接受,或 

該項和約之簽訂莧遭延緩，則又如何，吾人 

認爲：此等，題可完全由美國加以決定：其 

他任何國家俱不得望其項背。依美國政笫或 

任何由澳大? 1!亞政府所贊B力之政策觀之，吾 

人似覺所謂和約不能有枸束力或和約展緩簽 

訂之說倶屬難以想像。從美國.澳大利亞及 

其他對此事件有利害關係之代表圑之意見觀 

之，吾人必須及早締結一具有約束力之和 

平條約。美國必須承認該國在和平條約屮爲 

—主要當事國，其勢力當特別強大。 

關於^章第一百零七條，彼亦曾提及。彼 

似ê3 :吾人所作之建議有禁止負行動責任之 

政府因此次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之 

嫌。對於此點，本人自認宋能完全了解。關 

於此事項，'吾人以爲吾人之提案與第一百零 

七條之用意完全相符。吾人肴電之點在求鼓 

勵負行励責任之政府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吾 

人敵國之一探取此極行動，並儘速爲之。倘 

吾人曾提任何建議，欲使諸颃士不完全脫離 

曰本，或提»某種不Si底之辦法，則美國代 

表之磬纟tfî誠可振拫有詞，但^人並未提供此 

類建議。吾人提案之:t義乃根據安全理事會 

各理事國間之諒解，Ê卩關於各該領土，吾人 

對日本將採取最嚴厲之行動，吾人認爲此乃 

第一百零七條所預期者。 

彼更g ? î :安全理事會之糚能已受侵损， 

而其管轄權亦遭剁奪。當本人m责難吾人之 

修正案侵犯理事會基本職梯!之異議答辯時， 

曾明白解釋此點；本人願將當時所旨爲諸君 

S述之。吾人並未提出任何建議，而吾人亦 

'决無意撤消或侵損安全理事會之管核 f f。安 

全理事會有—it定之粱，不能加以剝奪，斯 

'卽，;本協定之核准權是也。並無他人能行使 

此極職權。安全理事會在將來亦有一職權， 

卽監視管理此領土之方法。吾人並未建議任 

何機關得侵损或減少該項職權之運用。吾人 

提及協定與 ft會之關連，然並未建,璣和會在 

對該事項當爲之事以外，得另有所爲。 

再者，美'國代表一面攻擊吾人，謂吾人 

不容安全理事會爲所當爲，另一面復責吾人 

要求聯合國爲其所不能爲。請容本人摘引美 

國代表之言。彼,："聯合國無籂結和約之 

權。"此正吾人建議棻之耍點；吾人不欲安全 

理事會訂結相約條款，但吾人建議和約條款 

m由惟一之適當圑體(和平會議)議訂之。 

美s代表亦將安全理事會與美國參議院 

略作比铰。本人不願試論理事會另一理事國 

國內之政務，但本A認爲此屮實有一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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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點。吾人在第十六條中謂：本協定在未 

經美國參議院批准以前，不生效力。本人從 

詳解释此條，乃欲顯示一政治事實；本人相信 

對美國憲法規定之解釋尙屬正確。吾人建議 

第十七條規定：本協定在臨時或最後和約對 

曰本發生拘束力以前不生效力。 

實言之，此兩種情％之不定性程度幾乎 

相等。但此揷不定性不足分吾人不安。倘吾 

人深信將有和平條約，又信該條約將拘束日 

本，則本人確信美國代表當具有同樣信心， 

確知美國參議院將接受美國所耍求承擔之責 

任。本人以爲此兩 f£î辦法在將來實施上似有 

完全類似之處，彼此之不定程度蓋不分高下。 

本人願陳述三點積極意見，以爲吾人之 

修正案辯護。 

第一.吾人以爲澳大利亞修正案承認普 

遍公正原則；據此，*人應承認此事與所有對 

日作戰'國家之利益有關。 

辯讒菩人修正案之第二點意見爲：因魔 

於過去會遘屮若干其他代表M所提出之若干 

法律間題，爲求避兔任何疑廑起見，似宜將 

該協定之實施事宜延至使日本在和約中放棄 

對於有關土之所有或可耍求之任何權利以 

後，再行辦理。 

第三.吾人所以略爲延緩該協定之生效 

時期，亦有一實際之理由。該協定一旦生效， 

將立刻影響,〖£管理事會之組織。美國現以非 

管理國之资格爲託管理事會之理事國；一俟 

該協定發生效力，則美國，卩將以管理者之资 

格爲託管理事會之理事國。 

倘諸苕參閲憲章第八十六條第一項，苒 

硏究組成託管理事會之理事國種類，則可知： 

爲求憲章所定託管理事會理事國之總數於管 

理託管0!：土者及不管理者之間得以平均分配 

起見，美S—旦停止爲非管理國而變爲管理 

託誉颃:h之理事國時，則立須選舉二非管理 

託管領土之理事國，該項選舉僅能由大會舉 

行之。本人述此意見，非在支叻澳大利亞之 

提案；惟^人認爲此乃一實際理由，可以說明 

爲>IÊ管理事會之便利計，似宜將該協定之生 

效時期延至大會集會時，或集會以後，因應選 

之二新理事國僅能由大會選皋故也。倘美國 

如時變爲管理當局，則有一非常困難之問題 

發生， <：卩託管理事會在事實上是否能！农憲章 

之規定履行職務。 

最後，吾人希望陳明者，卽如依第十六 

條或吾人提具之第十七條之規定，將協定生 

效時期略爲延緩，此舉對於諸島人民及美國 

之利盆或聯合國之利益，皆無損害。m於美 

國在理事會提出此項協定時所顯示之態度， 

現在事實上管理諸領土之美國自將繼續管理 

諸頒土。本人敢謂：卽便協定未正式生效， 

美國亦將依照該協定之條文及精神管理諸颌 

土，此乃無疑之事。 

吾人願再聲明：此锺延緩不致發生損害。 

再者，爲求對太平洋戰爭之交戰國公平起見， 

及爲求諸領土正式脫離日本一事毫無法律 

方面之疑義起見，吾人建遘延緩協定生效曰 

期，此乃必耍之舉。 

主席：本席盼取諸代表意見之餘，認爲 

有將本席立場加以閬明之必耍。 

本席對澳大利亞修正棻所以提出其有違 

憲章之反對意見，乃由"須經接受"字樣而生。 

本席因鑒於安全理事會對此等事項之獨有職 

權，故認爲以上字句礙锥接受。若删除以上 

字句，自可消弭本席所提出之異議，因新句維 

護本理事會惟一獨有之職權也。 

修改後之澳大利亞修正案可能有重大不 

便之處，但此皆涉及該修正案之內容。關於 

此點，本席最後將以巴西代表之資格有所申 

述。現在所欲表示之惟一意見卽：本席認爲 

澳大利亞修正案之初稿顯與理事會基本職權 

之規定相違，但修正字句則似無牴觸上述規 

定之處。茲願再言者，卽本席對澳大利亞修 

正案之內容向未表示任'何意見，甚關於該 

案是否宜列人吾人現有之協定中，本席亦尙 

未表不意見。 

澳大利亞代表質詢吾人對其修正案之有 

無遠背憲章一問題，是否仍在討論。本席願 

答曰然，因本席並未凿於此點作何決定也。本 

席主張待一般討論結束後，再將本修正案連 

同已提出之其:也修正案一倂審議。但顯然有 

若干代表不表同意，内中尤以美國及敍利亜 

代表爲然。 

Sir A l 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因假 

定吾人早遲將以此修正案依其現在形式付諸 

表'决，本人願就此略述所持之態度。諸君當 



猶憶在前此某次會議中，本人曾通知理事會， 

謂本圃政府根據厳格之法律觀點，懷疑在對 

日和約對諸島嶁最後處置以前，安全理事 

會是否有權審議諸島嶁之託管協定草案。是 

故，本人贊助澳大利.亞代表圑之提案，因該 

提案與本人 5 i纔申述之本國政府意見相符 

也。 

澳大利亞提案被人攻擊，謂其有違理事 

會某本職權之規定而被認爲不能予以接受。 

美國代表以兩點理由攻擊該提案。第一點， 

本人信其謂理事會若對於一事件發生之日期 

不能控制，而义據此了解，作成決^，殊屬 

不宜。本人對此議不能信服。鄙意理事會爲 

其本身行動之主宰。就本人而論，乃憑良知 

而 f î ^此a ;因在敝画，立法機關在諸多場 

下，嘗通過法案，對若干在某 f t無法控制之 

環隳或條件下可能迻生<^未來事件，预爲规 

定，例如若干命分之開始生效或終止效力端 

視敏對行爲之停止或戰，之結束或其他不能 

自行決定之環镜或條件而定。因此，本人認 

爲理事會對該事項當能運用其主權，而謂協 

定應!S某種條件而閲始生效。 

'美壩代表又堅決主張投降條件卽構成日 

本在諸島全部權利之最後放棄。事實上是否 

如此，本人不能無疑。本人認爲向來之投降 

條件或停戰協定俱非一成不變之最後'决定。 

以曰本而論，吾人深望和約中能將投降條件 

作:後之釐定，伹和平條約或竟不與投降條 

件盡相吻，此乃常見之事。本人相信卽Mr . 

Aus t in本人亦曾謂：當和約一旦簽訂批准之 

時，或竟不耍求日本將其在現在颌土內之一 

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放蕖，此亦非不可想 

像之事。本人相信此言實張^說。鄙見以爲 

和約簽訂及批准之時，若約中莧不包括此種 

規定，實絕難可能之事。惟倘閣下承認此愦 

-JE或有發生之可能，則理事會之地位將如何？ 

而託管協定之地位及美國政府自身之立場又 

將如何？是故，本人堅信本國政府對此事項 

所以取如此態度者，蓋除鈍自法律觀點着眼 

外，尙有其他理由在也。 

澳大利亞提案受攻擊之另一點卽謂該提 

案強以議和條件責成負責起草和約者辦理。 

本人相信此種了解或因 " 各方了解: 

該項條約應耍求日本 " 一節屮用字 

而起，然提案原無此意。如將上節文字易爲 

" 據各方了解：該項條約將耍求日本 

"，以表示吾人之所爲係根據所可預期 

之未來事故，不知如此修改是否較 {ê。若用 

"應要求"一語，實似對行將起草和約之諸政 

府有所訓示。本人所提出之修改或可使若干 

國家易於接受。 

本人自信已將贊助此提棻之理由陳明。 

此項提案與本人在a事會中所說明之本國政 

府意見相â"，本人a認爲此提案亦'决不減損 

理事會之職權及美國政府之權利，而對日後 

與曰本商訂和約之諸政府之權利亦無侵犯之 

處。 

M R . L A N G E (波蘭）：本人僅欲表示本人對 

所遨新 t旨第卜七婊之K對意見。本人業巳說 

明：波蘭代表圑認爲日本自對中a發動侵硌 

戰1?繼而返出國聯，並因其他逯犯代管義務 

等行爲，實已失去,？委任統治地之一 法權。 

因而^人認爲現在復耍求日本抛粲該等頒土 

內之權利一舉，實不jii'當。吾人認爲此ff櫂 

利旣巳不復存在，第十七條卽歸於無用。 

本入並願指出：第十七條實與第十六條 

相銜突，因第十六條规定該協定應於安全理 

事會及美國政府批准時開始生效故也。 

郭褰祺先生（中國）：#;於澳大利亞所提修 

正案，本人亦欲略陳,s見。本人不信該修正 

案有提出之必耍，一如本人不信其符â"憲章 

規定然。 

中國代表圑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第一 

一 ,次會遴時藥明：日本對於太平洋代管 

島嶁向未具有主櫂，因其違反委任統治書之 

規定，故已喪失其對委任統治地之'?權。再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日本業巳失去其對 

諸島噸之一切有效管制1。國際聯合會現巳 

解散，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顯然有橹處s太 

平洋諸島蠘，或照託管制度將諸島交某管理 

當局管理。 

澳大利亞代表謂美國參議院依照美國草 

案第十六條對託管協定草棻之批准，與澳大 

利亞修正案所主張由將來對日和約對本協定 

加以接受之規定，殊相額似，本人對此實不了 

解。美國爲協定之一當事國，自须完成其憲 

1费閱安全理事會; ÎE式紀錄第二年篛二 t 

三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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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所規定之批准程序。此項權力已被公認 

爲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爲使一協定生效所賦有 

之附帶權利。至於將此協定與將來對日《I約 

相a結，以確定其法律效力，乃顯屬另一問 

題。苟如此，則吾人將使此協定，或其發生法 

律效力之日期，託付予一公認不在聯合國憲 

章範圍內之圑體。 

澳大利亞代表及理事會其他代表俱已明 

認安全理事會具有絕對全權，訂定此f'î、性^ 

之託管協定；至於協定生效日期，則主張由其 

他機關（'：卩對日ft會)'决定。自本人觀之，此無 

異在安全理事會之職權上加一重大之限制。 

竊ja爲此實建立一/ê險之先例。 

本人深信：吾人對澳大利亜代表所謂之公 

平待遇太平洋戰，中之抗日聯盟國一點，咸 

表同意。本人確信？Ï人切望li^聯盟諸國皆锼 

公平之待遇。本理事會之所以議'决邀請對諸 

島嶁有利害關係之國家前來參加者，乃昭示 

其欲聽取此等國家意見之切望。本人確信吾 

人樂與此等國家代表於本日午後共聚一堂， 

會商大是。 

苒者，M R .Ha s l u ck謂理事會會內會外倶 

無人表示反對妝此委任統治地託交美國。花 

此情形下，本人似覺澳大利亞修正案已無任 

何必要或用途矣。因此，倘吾人將該修正案提 

付表'决，本人殊'i贊;ï^。 

本人尙願就協定生效日期事略進一 3。 

該協定究將於最近將來生效，抑或於下屆大 

會期間生效，本人不信-JT有非常重大之關係。 

本人亦不相信此係根本癥結之所在。根本一 

點在不便生效日期之'决定操於安全理事會以 

外某機關之手，或使其視某因素爲轉移一 

因如此則將與憲章牴觸&。吾人所關懷之問 

題並华生效H期之早遲，此乃sa外之事。吾 

人所關懷者，乃若將生效日期之决定授與會 

外機關，則將限制或損害安全理事會釗此事 

項所有之權力。此實爲菩人眞正關 l ïJ者也。 

M R . P A R O D I (法國）：本人願就澳大利亞修 

正案之實質赂陳意見。 

意以爲吾人可各人所論該修正案之 

眞正意義及範疇而批評該案所建議各點是否 

有 i â或尙有不及之處。倘有人謂吾人:^所處 

理之PP，题在性質上爲S當由和會處理者，則 

最好以另一方式5^之，並聲明吾人認爲憲章 

第七 t丸條及其後諸條内之程序規定，在和 

會開會以前，不應適用；並決定在和會對該 

問题ÎH"論前，將該問題先行擱置。設果如此， 

則匪但可以遵守程序之常則，而安全理事會 

之管轄權亦決不致爲其他決議所左右。 

本人在前某次會議中閬述法國代表 !1之 

態度時，曾指明本國政府首先認爲此最後正 

常之稃序1。吾人認爲最合次序之辦法爲先 

任和會處理此問題，然後苒依照憲章第七十 

九條&其後諸條所規定之程序處理之。 

本人亦曾明言：關於所提議之另一程 

序，本國政府，亦認爲可以接受。換言之， 

吾人同意某項問题除在和會提出討論決定辦 

法外，亦能以簡單程序解決之。因籙於所有 

將來參加和會之各國，如非有代表在此，EU 

因受邀請或因吾人議事日稃中所列問题之吸 

引，提出其意見，而使吾人獲知，故吾人不 

認爲該項簡單稃序有何不妥之處。 

再者，吾人現巳一致同意將諸島峨交由 

美國管理。 , 、 

^ 和平會 , 義並受其獨有之规則或章 

程保護之國際法機關。吾人無須爲維議和平 

會議而反 f i其參加國家削減該會之管轄權。 

最後，本人願附一1，卽日本因遠反代 

管義務，故已喪失其在太平洋諸島之代管 

權，此點蓋巳經各代表再三a之。國際聯合 

會旣巳不復存在，日本代管權之宣吿喪失乃 

係聯合國之責任。 

因此，法國代表園認爲由安全理事會直 

接處理此問題之程序決不與任何規條衝突， 

故可予以接受。 

倘諸君持相反之意見，認爲澳大利亞修 

正案似尙不夠極端，則吾人勢須在和會硏討 

此問題前，將諸島託管問題自吾人之議事曰 

程中除去，而姑不置論。 

另一方面——本人適纔說明爲何法國代 

表圑從此觀點論此事項——倘認爲問题可立 

刻由安全理事會處理，則本人卽不復知澳大 

利亞修正案之意義及範疇爲何。本人實不了 

解爲何吾人所作之決譏必當爲和會決議所左 

右。本人亦不能了解爲何澳大利亞修正案第 

二部論及生效日期或準則。據該修正案第二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三 

號。 



部，吾人之決議在某種程度內實受和約之左 

右。 

澳大利亞修正案之扨稿實自招嚴重之反 

~該草案確予人一種印象，卽吾人指示 

和會應作何項決議。批評英聯王國代表之修 

改新案者係代表相反之一種意見，卽吾人便 

理事會之決議爲另一機關（和平會議）之決議 

所左右。 

吾人似宜確認事實，並承認吾人早能另 

循他途，靜待相會將該問題解決後，苒依憲章 

考慮解決辦法。倘有人提出一與此不同之程 

序，則吾人勢須判定可否加 ja接受，吾人堅 

.認澳大利亞修正案似無必要。本人認爲本程 

序可以接受，而澳大利亞修正案所以非必要 

者，適已闡述明白矣。 

主席：本席認爲現巳屆暫停討論之時； 

惟在散會前，擬請波蘭代表發言，因渠表示 

對某一與今日議事日程無關之問題，欲有所 

言故也。 

M R . L A N G E (波蘭）：請諸君注意：本理 

事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曾議決設置一 

委員會，負責硏討裁軍問題1。該決議案稱： 

該委員會應於三個月內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建 

議。轉瞬逾月，而該委員會尙未集會。因本 

1設置常規軍備委員會之決籤案係於安全理 

事會第一〇五次會議通過。參閱安全理事 

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十三號。 

國政府訓分本人報吿該委員會第一個月之工 

作，本人頗感焦慮，而僅能呈復謂該委員會 

尙未開始工作。 

因此，本人敬懇閣下行使主席之權力， 

務便該委員會儘速開始工作，不再延擱。 

主席：本席在宣布散會前，擬作一聲明， 

卽常規軍備委,會所以迄未召開會議者，乃 

因至今尙有兩國之代表人選未經通知本席。 

吾人惟有靜候，並促請該二國將人選派定， 

從速通知。是故在上項通知未經收到前，實 

無法訂定該委員會首次會議之日期。 

本席建議吾人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丸日 

(星期三）午前十一時苒行集會，審議科府海 

峽事件小組委S會之報吿書。次日午後三時， 

吾人當繼續審議本次討論之問題。 

M R . G R O M Y K O (蘇聯）：主席，星期三原 

子能委員會會議訂於午後三時舉行，並非午 

前十一時。伹1£理事會全體代表於同一日開 

會兩次，似不甚便。如理事會下次會議改於 

星期四舉行，不亦較佳乎？而以余個人論， 

尤覺方便。 

主席：如無異議則吾人決定於一九四七 

年三月二十日（星期四）開,，審識科府海峽 

事件小組委員會報吿書；星期五午後三時繼 

續討論託管協定草案。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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